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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屆新北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第 4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0年 8月 19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整 

貳、 地    點：新北市政府 28樓都委會會議室 

參、 主 持 人：劉副市長和然(李局長玟代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 主席致詞 

伍、 報告案： 

案由一：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（附件 1）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案由二：本次受保護樹木列管進度報告（農業局報告）。 

一、台灣樹人會潘○疆秘書長: 

(一)樹齡已有公開資訊為 100年，不用再由提案單位補充。 

(二)森林法自 105 年公告，請市府加快受保護樹木列管及審議作業。 

二、李○祥先生： 

樹木與在地居民生活一起成長，建議不只是樹木胸徑、樹齡檢視，

也要考慮與在地民眾的情感及共同記憶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本案 4 株提報列管受保護樹木列入下次大會審議案，請業務單

位彙整資料提供委員參考，另也歡迎民眾提供補充資料讓老樹

資料更完備。 

二、受保護樹木審議或報告時相關會議紀錄，請景觀處公開於網站。 

案由三：新北市校園內危木辦理進度報告（教育局報告）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請教育局依委員意見修正報告。 

二、 新埔國小及竹圍國小樹保案，請教育局邀請委員現勘提供建議。 

三、 請景觀處協助教育局進行樹木保護宣導及相關政策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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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四：本市珍貴樹木解除列管，報請公鑒(附件 2)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本次解除列管珍貴樹木計 9 株，准予備查。  

二、 請景觀處依廖委員所提烏來珍貴樹木案辦理會勘，確認後續處

理方案。 

三、 珍貴樹木維護管理，請景觀處邀請管理單位研提精進作法。 

陸、 審議案： 

案由一：珍貴樹木編號 1034正榕樹木移植計畫，提請審議（附件 3）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景觀處：本案提案單位為欣羽股份有限公司，執行單位為樹花

園股份有限公司，景觀處於 1月 22日邀集 2位委員及 4月 8日

邀集 8位委員辦理專案小組會議共同審查，於 5月 21日至 6月

7 日辦理書面審查，書審結論為本案珍貴樹木移植計畫書依委

員意見修正後提本會議審議。 

二、 委員意見： 

(一) 張自健委員： 

1. 請清楚說明樹木棲地基盤處理？新植點的基盤改善，應說

明處理方式與改善。 

2. 水性排水性檢測不佳，請清楚說明如何改善處理。 

3. 疏剪、截剪計量是否符合規定，是否會有過量疑慮。 

(二) 吳孟玲委員： 

1. 請依計畫書規劃確切執行，本計畫無修正意見。 

2. 本案維養期為 60個月，請提案單位落實執行。 

(三) 張育森委員： 

1. 移植計畫第 9 頁，移植時程，建議斷根時程可再提前，秋

天 9月份即可第一次斷根。 

2. 移植計畫第 14 頁透水檢測不同時間數據不一致，請確認

是否有積水問題，若有如何有效改進？底部排水系統之側

溝位置宜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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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建議本案修正通過後，儘速辦理後續作業，確保樹木移植

順利。 

(四) 許榮輝委員:確認斷根時程及未來種植後導根的必要性。 

(五) 許文燦委員: 

1. 同意移植，後續實際執行請確實遵照移植計畫內容，施作

過程與 60個月的養護管理請完整記錄。 

2. 榕樹根系強勢，阻根板的作用是否可確實達成目的。 

(六) 黃志偉委員: 

1. 已審查多次，大部分意見也已表達主述，請儘快辦理。 

2. 榕樹的耐濕性不錯，不必太拘泥於排水程度。 

3. 原本樹型為短的一方為何還要短剪。 

(七) 邱祈榮委員:修正後通過。 

(八) 邱信智委員：請確認是否能提早於適期辦理斷根及養根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本案原則通過，請提報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後，授權業務單位

確認。 

二、 斷根時間請配合修正辦理。 

案由二：本市「中和區秀朗橋北側區段徵收開發工程案」2 株珍貴樹木

提報列管案，提請審議（附件 4）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景觀處：本案由地政局提報 6 株珍貴樹木列管案，經 110 年 6

月 18 日現勘及文件初步審查，中和區秀朗橋北側計有 2 株榕

樹（臨時編號：110002-01 及 110002-02），樹徑分別達 116 及

96.3 公分，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

第 1目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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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委員意見： 

(一) 張自健委員： 

1. 同意列管為珍貴樹木。 

2. 珍貴樹木建議以原地保留為原則，並事先做好未來規劃及

相關樹保事宜。 

(二) 許榮輝委員：同意列管。 

(三) 黃志偉委員：建議珍貴樹木及棲地保留才能真正發揮系統 

     的生態服務價值。 

(四) 邱祈榮委員：同意列管。 

(五) 許文燦委員： 

1. 2株珍貴樹木同意提報列管。 

2. 建議後續規劃開發應尊重該樹在當地生存權，建議樹木原

地保留為原則(已在當地生活了那麼久)。 

(六) 張育森委員：同意 2株樹木列為珍貴樹木。 

(七) 吳孟玲委員：同意列管。 

決議：同意列管為珍貴樹木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 

案由一：追蹤捷運三鶯線樹木移植後續的執行進度(廖鎮洲委員提案)。 

決議：請捷運局向委員說明辦理情形，倘有諮詢需要可邀請委員現場

勘查或提專案小組討論。 

案由二：報告案 4 株受保護樹木是否列入本次會議審議(廖鎮洲委員提

案)。 

決議： 

(一) 提下次大會審議。 

(二) 本案提列為受保護樹木之老樹，已是本市珍貴樹木，目前由維    

管單位妥適維養，其保護管理不可減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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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水利局依重大政策於樹林鹿角溪溼地開闢道路，但已部分動工

才詢問樹木保護方法，建議請水利局將後續辦理情形提會報告

(廖鎮洲委員提案)。 

決議：請水利局於下次大會報告。 

案由四：本市褐根病處理事務是否能有單一整合單位進行處理（廖鎮洲

委員提案)。 

決議：於下次會議中提出褐根病處理機制報告。 

捌、 散會：16時 45分 


